
新建函〔2019〕45号

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对政协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九届

三次会议第23号提案答复的函

刘高聪、方敏、陈德文、李自学、杨斌委员：

您们提出的《关于给予帮助解决者竜乡者竜村购买移动式拉圾箱项目资金的议案》已交我局研究办理。接到提案后，我局对者竜乡者竜村的情况进行了核实，现结合新平县新平县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建设情况作如下答复：    

为确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村生产生活质量和水平，在全县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按照《云南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18年至2020年资金安排重点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实施农村“厕所革命”，以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提升村容村貌、加强村庄规划管理和人居环境管护长效机制为主攻方向。改善村庄的各项工作均取得成效。因市、县财政困难，统筹安排的资金有限，需要安排的建设项目太多，建设资金缺口较大，只能按计划逐步实施。上级尚未下达2019年人居环境整治经费，我局无专项资金，无政策支持。目前，者竜乡政府已自筹资金购买移动式垃圾箱，建议者竜乡政府多渠道争取资金补助。

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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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及电话：李亚清  7022834）

抄送：县政府办公室，县政协提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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